103學年度基北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輔導分發附件4

超額比序項目積分確認表
	學生基本資料

	學校
	
	學校代碼
	

	學生姓名
	
	學號
	

	班級座號
	
	性別
	
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	出生年月日
	

	超額比序積分得分

	比序項目
	積分上限
	積分得分
	積分換算

	多元學習表現
	30分
	
	均衡學習積分+服務學習積分
之總積分

	均衡學習積分
	18分
	
	健康與體育、藝術與人文及綜合領域3學期平均成績及格者，每1領域平均成績及格得6分。
□ 3領域及格得18分。
□ 2領域及格得12分。
□ 1領域及格得6分。

	服務學習積分
	12分
	
	每學期服務滿6小時以上得4分，國中(七上至九上、七下至九下)連續五學期採計3學期。
□ 滿3學期者得12分。
□ 滿2學期者得8分。
□ 滿1學期者得4分。




	學生簽名
	
	國中承辦人
簽章
(集體報名)
	

	父母(監護人)簽名
	
	國中承辦單位
主管簽章
(集體報名)
	



